
1.检查单：认证领域双随机抽查行政检查单

2.检查项：认证机构认证行为规范情况

3.检查内容：指定的认证机构是否有利用强制性产品认

证业务宣传、推广自愿性产品认证业务的行为

4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、检查机构和

实验室管理办法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二十六条 指定的认证机构在对外宣传中应当严格

区分强制性产品认证业务与自愿性产品认证业务。


